
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外担保的有关规定，

我们作为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现

就公司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专项说明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经核查，截至报告期末，公司除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外，不存在为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的情形。公司及其子公司报

告期内对子公司担保发生额合计为81,600,000.00元人民币。截至报告期末，公

司及其子公司对子公司担保余额合计为329,198,112.93元人民币，占公司截至

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2.87%。 

我们认为，报告期内，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是为了保障其业务发展的

合理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对外担保决策程序合理、合法、公允，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严格按照法规要求，认真执行《公

司章程》中有关对外担保的规定，规范公司对外担保行为，严格控制对外担保风

险，不存在违反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外担保相关规

定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